福州市连江生态环境局2023年行政处罚下达决定书情况表（2023年9月27日）
	
	企业名称
	违法事实
	处罚措施
	下达决定书时间
	备注

	1
	福州海宏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喷漆产生的有机废气未采取 “补漆工序的有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引至活性炭吸附罐净化处理后由25米高排气筒排放”的污染防治措施
	对该公司处以人民币贰万壹仟玖佰元（2.19万元）罚款。
	  2023年9月22日
	

	2
	连江县安凯丛泳农牧实验场
	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
	对该公司处以人民币贰万壹仟玖佰元（2.19万元）罚款。
	  2023年9月21日
	

	3
	连江东洋牧业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设施出水口COD值为975mg/L,超过《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中表1旱作标准
	
处以人民币壹拾壹万肆仟壹佰元整罚款（114100元）。
	  2023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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